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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2013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 2014 年度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将与关联方烟台万海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万海舟公司”）发生向关联

人采购货物、销售原材料、委托加工、污水处理等日常关联交易。 

2013 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万海舟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400.00 万元，2013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161.77 万元。 

预计 2014 年度本公司与万海舟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400.00 万元。 

2014 年 02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烟台万润：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13 年度计划执行

情况和 2014 年度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肖永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肖永强、王忠立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

对本议案的投票。 

（二）2013 年度实际发生与 2014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201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 

（不超过） 

2013年度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采购货物 万海舟公司 200.00 117.06 0.29 

销售原材料 万海舟公司 150.00 45.21 12.87 

委托加工 万海舟公司 5,000.00 3972.73 55.83 

污水处理 万海舟公司 50.00 26.77 100 

合计 5400.00 4161.77 / 

注：表格中如存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形成。 

 

（三）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 

发生额（未经审计） 

采购货物 万海舟公司 49.23 

销售原材料 万海舟公司 0 

委托加工 万海舟公司 704.72 

污水处理 万海舟公司 0 

合计 753.9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烟台万海舟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 年 1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实收资本 1,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石敏 

公司住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8号 

股东构成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日本 DIC 株式会社和本公

司均出资 400 万元，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

司持股比例均为 35.48%，日本 DIC 株式会社持股比例为

29.04% 

经营范围 生产加氢液晶材料及加氢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主营业务 加氢液晶材料及加氢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经审计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万海舟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为

33,590,984.08 元，净资产为 27,501,165.15 元，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785,006.97 元，营业利润为 4,714,393.59 元，净利润为 3,432,925.77 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参股万海舟公司，持有万海舟公司 35.48%的股权，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万海舟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与定价方式 

1、公司向万海舟公司采购货物。采购货物的定价方式为：若有公开市场价

格的按市场价格定价；若无公开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法确定价格：对于本公

司曾批量生产的初级中间体，采购价格在低于本公司的经营成本的基础上参考关

联方报价协商计价；对于公司未进行批量生产的初级中间体，以实验室或小试、

中试数据为基础，按预计经营成本加成 15%左右，同时参考关联方报价协商计价。 

2、公司接受万海舟公司委托加工服务。公司委托万海舟公司进行加氢业务，

该业务属于委托加工业务的一种，其定价原则与公司委托加工费的定价原则一

致。加氢业务加工费定价具体原则为：公司根据加氢反应所需步骤、原材料、小

试数据或中试数据为基础，在万海舟公司进行商业化试生产后，根据试生产成本

提出报价，报价依据为试生产成本加成 15%左右，公司在报价基础上与其协商定

价。 

3、公司向万海舟公司销售原材料。公司以采购原材料的成本上浮 5%左右的

管理费作为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的售价，与关联方协商定价。 

4、公司为万海舟公司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有市场公开价

格或政府定价的，参照市场价格或政府定价；无市场公开价格或政府定价的，以

成本加成法为基础，与关联方协商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与万海舟公司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有效期 3 年，协

议包含业务合作基本内容、定价原则、运作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及保密等内容。

公司与万海舟公司的上述销售、采购及提供委托加工等交易均由双方按照《业务

合作协议》的规定和原则签订具体协议，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或政府定价；无

市场公开价格或政府定价的，以成本加成法为基础，与关联方协商定价。利润比

例不超过行业同期平均利润水平。上述协议将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到期，公司计

划该协议到期后与万海舟公司续签《业务合作协议》。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预计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会一直持续。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

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合理，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

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 

2014 年本公司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经

营所必需，且各交易事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进行，市场价格公允，关联交易行为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13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 2014 年度计划的独立

意见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日

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肖永强回避表决，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中德证券对此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与万海舟公司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扫描件；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28 日 

 




